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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化”中的话语和记忆 
 

燕海鸣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关涉遗产本身的历史和艺术内在价值；另一种是在当代遗产标准
框架下“认定”的遗产，如“世界遗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从本质上讲，后者是前者的子集。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上看，后者在“遗产认定”的过程

中，其本源意义上的遗产价值会被纳入遗产标准框架的话语体系之中，随之发生转移或是变化。

笔者将前一种遗产定义为“本质遗产”(heritage in essence)，将后者定义为“认知遗产”(heritage in 
per-ception)。本文认为，当代中国遗产研究理论框架的完善，首先需要厘清“本质遗产”和“认
知遗产”的区别与关联。对这两个概念模棱两可地使用不仅限制了文化遗产研究视野的扩展，不

利于其跨学科的实践，也不利于在公共话语领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实践。“遗产化”过程对应“去

遗产化” 
  必须承认，设立遗产名录是一个国家或是全世界保护历史遗迹最主要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

式。但是，遗产名录的设定本质上是“选择性”的。判定一项“本质遗产”是否是“认知遗产”

的标准取决于特定的“权威知识”。具体到一国之内，这些权威知识来自于考古学、历史学和民

俗学的专家学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是来自全世界(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专家学者。这些人
无论持有多么客观公正的视角，其评定遗产的体系均依赖于一套标准化的审美和价值话语。史密

斯(LaurajaneSmith)认为，目前全球普遍使用的评判文化遗产的知识体系是以西方贵族审美观为基
础的“权威遗产话语”。这种话语在她看来无益于遗产的真正保护:在“权威遗产话语”体系中，
许多“本质遗产”被排除在名录之外，结果便是这些遗产最终失去了“遗产”的标签。 
  从“本质遗产”成为“认知遗产”的过程，被一些学者称为“遗产化”(heritagizadon)的过程。
但却很少有学者去关注与“遗产化”过程相对应的另一个过程——“去遗产化”。在没有产生遗

产名录以前，各个“本质遗产”在地位上是相同的，“遗产化”的过程不仅使得一些“本质遗产”

成为了“认知遗产”，也使得相当一部分“本质遗产”丢掉了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和认知，这个

“去遗产化”的结果并非设立遗产名录者的初衷，却切切实实在现实中发生着。笔者曾经考察福

建境内两座地理位置和文化意义类似的楼，有一座楼成为了“世界遗产”，而另一座楼被排除在

名录之外，两座楼在申遗前后的公众关注、保护措施、国际认知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分化。

在十年前的媒体报道中地位相当的两座建筑，如今入选“世界遗产”的已经大红大紫，而没有入

选的则几乎再未出现在任何“旅游手册”上。 
  “遗产化”的过程实质上是知识话语在遗产领域的介入过程，这样的话语不仅通过设立标准

达到选择“正确”遗产的目的，更通过话语方式介入到遗产叙事的建构之中。通过对遗产所呈现

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的阐释并将这样的阐释整合至标准体系之中，权威遗产话语甚至可以重

新构建遗产的文化记忆。丹尼森曾发现，南佛罗里运的一支印第安人将自己的文化塑造力一种与

自然合为一体的文化，而该“与自然一体”的话语却是早先持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学者和旅行者为

贬低当地人而为他们定义的形象。这种主流话语体系对边缘族群的建构和符号性的植入，由于后

者对身份认同的诉求而无法抵抗。丹尼森特别指出，某些印第安族群因为无法“证明”自身文化

体系的原真性，竟然在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认定体系中丧失了自己的族群名称。在笔者看来，这

种族群认定体系和遗产认定体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为了证明自己符合该体系的标准，任何“遗产”
都要通过对文化价值的论述证明自己的“遗产”价值，一旦不能够证明这种价值，便无法再成为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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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遗”是文化记忆重塑的过程 
  社会学中有关集体记忆和遗忘的理论能够为“遗产化”的过程提供有力的分析框架。记忆研

究认为，文字记录以及印刷术的出现是记忆变迁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人们只能通过口口相

传而记忆，文字印刷的出现为更大范围保存记忆提供了媒介。但实际上，个体的记忆能力并没有

随之提升。恰恰相反，我们会因为具有了多种保证记忆的媒介，而忽略了自身记忆的能力。这种

记忆与遗忘的二重关系很早就被柏拉图所关注，他曾说“书写不是为了提供记忆而是使人遗忘”。

更有学者指出，在纪念碑竖起的那一刻，我们对它要“纪念”的东西便已经遗忘了。法国社会学

家皮埃尔·诺阿著名的“记忆场所”的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语境提出的:我们越努力去记忆，越表
明我们在遗忘，记忆的场所只是代替我们去进行记忆的地点。遗产学者迪吉奥瓦尼也认为，评定

世界遗产的过程实质上是将一些被视为重要的信息提炼出来，并忽略那些被认为不重要的信息。

从这个逻辑上看，遗产的评定即为柏拉图意义上的“书写”过程，或是诺阿意义上的“建造记忆

场所”的过程。 
  具体而言，“遗产化”所带来的遗忘分两个层次。首先，“遗产化”将一部分“本质遗产”排

除在遗产清单之外，这是遗忘的第一个层次；其次，从“本质遗产”成为“认知遗产”的过程也

是文化记忆根据权威遗产话语重新整合、梳理、表述的过程，也是一个保留有价值信息、淘汰无

价值信息的过程，这是遗忘的另一个层次。 
  从实践角度分析，成为或是不成为遗产，都避免不了遗忘。但从学理角度思考，任何知识的

进步积累都离不开遗忘。所以，笔者并不希望对“遗产化”过程作价值评判，既然在记忆的同时

进行遗忘是人类历史以来的一贯主题，那么“遗产化”不过是这一主题在当代的另一种呈现而已。

笔者希望在此阐述的，是一种将文化遗产的概念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重新梳理的可能性。遗产研

究界需要从本体层面明确厘清“本质遗产”和“认知遗产”的区别。同时，文化记忆和遗忘的理

论是深入阐释遗产以及“遗产化”过程的重要分析路径，任何“申遗”的行为都不仅是经济、社

会、政治层面的管理行为，同样也是一个遗产的文化记忆在特定知识话语体系中得到重塑的过程。

只有关注这样的话语一记忆过程，才能从学理上更全面深入地阐释文化遗产的象征意义，以及在

实践中更好地对“申遗”进行思考和指导。 


